
广 州 市 审 计 局 

审计结果公告 

2014年第 21号 
(总第 71号) 

广州市审计局办公室



 2  

沥滘污水处理系统建设和运营绩效情况审计结果 

（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告）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广州市审计局（以 

下简称市审计局）2013年 8月至 10月对广州市污水治理有限责 

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市污水公司）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沥滘污水 

处理系统 （以下简称沥滘系统） 的建设和运营绩效情况进行审计， 

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延伸审计。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沥滘系统从 2000年开始立项建设，2000年至 2008年，沥滘 

系统主要建设单位为原广州市市政园林局， 2009年变更为市污水 

公司。截至 2013年 6月，沥滘系统建成并投入运营 1座污水处 

理厂（即广州市沥滘污水处理厂，以下简称沥滘厂）和 11座污 

水泵站，污水收集管网 320.36公里，污水处理能力 50万吨/天。 

沥滘厂一期污水处理工程（以下简称一期工程）处理规模 20万 

吨/天，2003年 1月动工建设，2004年 6月投入运行；二期污水 

处理工程（以下简称二期工程）处理规模 30万吨/天，2009年 9 

月动工建设，2010年 9月投入运行。项目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和 

市城投集团、市水投集团银行贷款。沥滘系统建设工程预计总投 

资额 543 833.73万元，截至 2013年 6 月，累计支出 443 352.74 

万元，占工程预计总投资额的 81.52%。 

2004 年 6 月至 2010 年 8 月，沥滘厂实际日处理污水介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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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1220.87万吨/天，平均日处理污水 20.21万吨/天，平均运行负 

荷率为 101.04%。2010年 9月至 2013年 6月，二期工程投入运 

行后，沥滘厂日处理污水介于 39.2243.83万吨/天，平均日处理 

污水 41.91万吨/天，平均运行负荷率为 83.82%。 

审计结果表明，沥滘系统的建设和运营基本实现了项目可行 

性研究报告（以下简称可研报告）目标；沥滘系统的实施符合相 

关环保规划和政策，建设过程基本遵守了有关工程建设程序。沥 

滘系统设备运行基本稳定，稳定运行期运行负荷率在 80%以上， 

稳定运行期处理后出水水质达到设计和标准要求，主要污染物去 

除率、排放量均达到设计要求和环保部门要求；污泥脱水达标率 

及剩余干污泥产率基本达到设计和标准要求，建立并有效执行污 

泥转移联单制度，按规定处置污泥；2010年化学需氧量、2011 

年稳定运行期化学需氧量、氨氮的减排量均完成了广州市环境保 

护局（以下简称市环保局）下达的当年减排任务。 

二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 

(一)工程建设和管理问题。 

1.污水处理厂及管网建设未达到 2010年规划目标。 

沥滘系统实际建设污水处理厂 1座，比规划目标少 1座，规 

划中的石溪污水处理厂缓建；污水实际处理能力 50万吨/天，比 

规划目标少 5万吨/天；实际纳污面积 115.13平方公里，比规划 

目标少 9.38平方公里；污水管网总长度 320.36公里，比规划目 

标少 57.97公里；污水输送泵站数量 11座，比规划目标少 3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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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部分工程未按期完成工程建设，未按规定完成工程结算评 

审。 

(1)有 4个大项 24个小项工程，实际施工时间超过合同计划 

工期 180天以上，涉及工程投资额 71 204.56万元。以上工程中 

有 3个大项 13 个子项，在未经市污水公司同意情况下施工单位 

延长施工期限，涉及工程投资额 13 346.64万元。 

(2)有 5个大项 14个已完工小项工程未开展竣工财务决算的 

编制工作，涉及工程投资额 88 607.87万元。 

3.部分工程未按规定进行概算评审。 

有 3个大项 6个子项政府性融资安排的污水处理工程未按规 

定进行概算评审，涉及工程投资额 41 330.22万元。 

4.未按规定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。 

2008年 12月完工的瑞宝路排污工程项目征用土地 90.21亩， 

广州市海珠区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支付征地款合计 1 560.39万元， 

截至 2013年 12月仍未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。 

5.少计建设成本 32 791.31万元。 

2002年至 2009年 4月，广州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支付 

的沥滘污水处理系统首期项目、 首期配套工程贷款利息 32 791.31 

万元，未计入工程建设项目成本。 

(二)项目运营问题。 

1.污水处理系统未完全发挥效益。 

2010年 9月至 2013年 6月， 沥滘厂平均日处理水量为 41.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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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吨/天，平均运行负荷率为 83.82%，低于设计能力 50万吨/天， 

每日尚有约 8万吨的污水处理能力未得到充分利用。 

2.污泥未完全妥善处置。 

沥滘厂未与固定的污泥处置单位建立长期、稳定的合作机 

制，污泥处置单位变更频繁，合同约定时间短。2012年至 2013 

年 6月， 沥滘厂共与 10家单位签订了 13份污泥运输和处置合同， 

合同约定期限最长 6个月、最短 59天。 

因污泥处置能力不足，相当部分污泥滞留在污水处理过程环 

节中的生化池，导致其污泥浓度逐月快速上升，超过相关规范的 

参考值和可研报告设计要求。在此状态下长期运行将影响处理后 

出水水质及增大电费、药剂费等生产运营成本，严重时将可能导 

致处理后出水水质超标。 

3．无害化处理站长期闲置。 

沥滘厂无害化处理站于 2006年 12月建成，工程结算投资额 

2 556.49万元，截至审计日一直处于闲置状态，工程投资存在损 

失浪费风险。 

三、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

对上述问题，市审计局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，下达了审计决 

定。对部分工程未按期完成工程建设，未按规定完成工程结算评 

审，要求市污水公司应当加强对施工方施工期限的监管，严格执 

行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，加快工程结算进展；对部分工程未按规 

定进行概算评审问题，要求市污水公司在今后的建设项目实施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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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中严格执行基建项目管理规定；对未按规定办理土地变更登记 

手续问题，要求市污水公司尽快与海珠土地中心、被征地单位协 

调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；对少计建设成本问题，要求市污水公 

司调增沥滘污水处理系统首期项目、首期配套工程待摊投资及基 

建拨款收入和成本。 

市审计局还建议市污水公司和沥滘厂尽快确定相对固定的 

污泥处置单位，并与之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，妥善解决污泥 

处置问题，保证生化池中的污泥浓度在规范值范围。市政府有关 

职能部门加大对污泥处理处置的政策引导扶持，强化监管责任， 

加强跟踪监测监控，把好污泥产生单位监管和污泥处理处置企业 

监管两道关，解决污泥处理处置难题。 

四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

对此次审计发现的问题，市污水公司高度重视，积极开展整 

改工作。市污水公司将根据市政府规划进一步完善沥滘污水处理 

系统，使沥滘片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满足社会发展需 

要；今后将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监管，严格执行双方签订的建设合 

同；积极开展工程结算评审工作，石榴岗路工程已通过市财政局 

评审，其他 13 个小项正在送审中；将未进行概算评审的工程结 

算报送市财政局评审，并表示今后将严格执行基建项目管理规 

定；协调有关方面解决征地拆迁后续问题，跟进办理后续用地批 

准手续；已调增沥滘系统首期项目、首期配套工程待摊投资及基 

建拨款  32 791.31万元；根据市政府规划进一步完善沥滘污水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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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系统建设， 开展纳污范围内的城中村污水收集、 雨污分流工作， 

同时加强对已建管网的维护管理，加大污水收集量，使沥滘污水 

处理系统发挥应有的效益；按照相关改造方案的要求，积极推进 

污泥减量项目，同时强化监管责任，加强跟踪监测监控，解决污 

泥处理处置难题；对无害处处理站长期闲置问题，将提请上级主 

管单位与海珠区政府等相关部门再次协调，做好村民的沟通工 

作，尽快获得环评批复，使无害化处理站早日投入运行。


